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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東紀念醫院  特殊營養品、健康食品、保健及一般食品上架申請書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公司  

種類 □ 特殊營養品  □健康食品  □保健及一般食品   

產品名稱  

文件名稱 

(名稱及版本) 

 

□首次    □內容變更(版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請性質 

□ 樣品上架申請(限營養門診)：須檢附樣品實體及指導單張(含產品圖片)各 2份 

□ 相關單張上架申請：須檢附指導單張(含產品圖片)2份 

□ 其他(請自行說明) 

 

預計放置地點 

 

交付方式 □ 自由索取       □本院同仁交付 

申請公司 營養科 

申請時間  年(西元)    月     日 受 理 時 間 年(西元)    月     日 

申請時 

應檢附資料 

□上架申請書 
□指導單張(含產品圖片)2份 
□樣品實體 2份(僅單張上架申請
不需檢附) 

□指導單張電子檔(PDF)請 e-mail
至 diet@mail.femh.org.tw 

受 理 人 員  

資 料 確 認 

□上架申請書 
□指導單張(含產品圖片)2份 
□樣品實體 2份(僅單張上架申請
不需檢附) 

□指導單張電子檔(PDF) 

申請須知 

一、申請條件 

1. 必須為本院營養科販售品項。 

2. 如停止販售之品項，營養科有權停止上架。 

3. 指導單張係指供應商所提供之單張，院內同仁自行製作之單張不在此範圍內。 

4. 營養科使用之衛教教材不在此範圍內。 

二、上架規範 

1. 樣品及指導單張上不得出現有『亞東醫院』的字句，及不得額外張貼或標示申請公司相關人

員聯絡資訊。 

2. 指導單張應為輔助說明特殊營養品、健康食品及一般食品之使用方式及相關衛教等。 

一般食品不得標示、宣傳或廣告誇張、易生誤解或宣稱醫療效能。 

3. 臨床試驗相關之指導單張須經本院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審核。 

4. 所有樣品之品質管理(如保存期限、包裝完整度…等)應由申請公司負責。 

若因申請公司品質管理不當以致違反食品衛生安全相關法規，由申請公司負全部責任及繳納

全額罰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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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亞東醫院保有稽核權利，若違反本辦法則停權上架半年。半年後須重新提出申請，審核通過

後始能重新上架。 

三、注意事項 

1. 樣品及指導單張須經營養科審核通過後始能於院區內指定範圍使用。 

2. 經申請核准上架樣品或指導單張若有任何形式之變更，必須重新申請。 

3. 若未經申請核准放置或未依照申請範圍放置之樣品或指導單張，如經查獲，嚴重者得列為拒

絕往來戶。 

 

 

本單位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同意接受及遵守貴院「特殊營養品、健康食品、

保健及一般食品上架申請書」各項條款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 

立申請書單位(請寫全銜，並蓋章)： 

 

 

 

 

聯絡人： 

連絡電話/分機： 

Email(案件會以 mail通知審核結果)： 

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註：本欄位由亞東醫院 營養科填寫，申請者請勿填寫。 

 簽 名 / 蓋 章 日期(西元)年/月/日 

受理者   

審核者   

審核結果： □通過 

           □不通過，原因： 

 

 

備註事項： 

營養科主任   

  


